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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文件 
  

  

西财采检〔2017〕36号 

 

 
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关于对北京维公工程项目

管理有限公司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专项检查的 

财政检查意见书 
 
北京维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局派出检查组，自

2017年 5月 8日起,对你单位代理的北京月坛综合训练馆 2016年

度购置场馆运行体育器材项目（以下简称场馆运行体育器材项

目）进行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专项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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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组按照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规范，对你单位代理的场馆运

行体育器材项目的公开招标资料、评标报告、中标结果公告、中

标通知书等相关情况进行了检查。在检查过程中，检查组实施了

规定的检查程序。你单位对提供的公开招标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

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我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检查并出

具检查报告。现对检查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如下检查意见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你单位代理的北京月坛综合训练馆 2016 年度购置场馆运行

体育器材项目，采购计划总金额 1730400元，委托你公司以公开

招标方式开展采购活动。北京华北金陵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为该项

目的中标供应商，合同金额 1725800元。 

通过检查，反映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。  

二、检查发现的问题 

（一）招标文件的提供期限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不足

5个工作日 

经调查核实，该项目招标文件的提供期限为 2016 年 6 月 24

日至 2016年 6月 29日（扣除双休日 2天，工作日为 4天），自招

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不足 5个工作日。 

以上情况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四号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8号）第三十

一条第一款：“招标文件的提供期限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不



  

       - 3 - 

得少于 5个工作日。”的规定。 

（二）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内容不完整 

1.该项目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招标公告内容未包括

采购项目的数量、开标时间、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促进中小企业

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。 

以上情况不符合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9号）第十条：“公开招标公告应当包括下列

内容：……（二）招标项目的名称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

或者招标项目的性质……（五）投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及地

点……”，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5〕135 号）关于“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……采购项目

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……”的规定。 

2.该项目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中标公告内容未包括

主要中标标的数量，招标文件未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。 

以上情况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8号）第四十三条第二款：“……招标

文件、竞争性谈判文件、询价通知书随中标、成交结果同时公告。”、

第三款：“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……主要中标或者成

交标的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服务要求以及评审专家

名单。”的规定。 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

该项目招标文件未对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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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作出规定。 

以上情况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 14号）第九条：“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

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，包括保护环境，扶持不发达地区和

少数民族地区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。”，《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1〕181号）第五条第一款：“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

目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或者谈判文件、询

价文件中作出规定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％-10％

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，具体扣除比例由采购人或者

采购代理机构确定。”的规定。 

三、检查意见 

针对招标文件的提供期限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不足 5

个工作日、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内容不完整、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

采购政策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9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

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5〕135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建议你公

司对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内容加强管理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以上检查意见请于收到检查意见书之日起一个月内整改完

毕，并将整改有关资料加盖公章报送我局政府采购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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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 

2017年 12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被检查单位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宋庄路宋家庄交通枢纽 2 区 3

层 311室 

抄送：区政府，区审计局 
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2017年 12月 6日印发 


